[bookmark: _GoBack]金华市天盈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金华市金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现就金华市金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关于金华市金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用柴油配送服务单位选定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项目编号：TY2025-FW648/平台生成编号
二、采购组织类型：自行采购委托代理（非政府采购）
三、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四、采购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或服务要求
	时间
	选定单位数量

	1
	金华市金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用柴油配送服务单位选定项目
	0号车用柴油，详见第二部分 采购需求
	一年
	当有效的合格投标人数量≥3家时，招选3家服务单位；当有效的合格投标人数量少于3家时，本项目重新招标。


五、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且无其他重大违法等不良记录，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
2.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3.本次采购项目不接受供应商以联合体的形式参加投标。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有效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包含柴油）。
六、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
1.进入金华市阳光采购服务平台，在线注册并参与项目报名和购买采购文件，不再提供纸质文件，平台支持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成功后完成下载。
2.售价：人民币500元整（此费用由金华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代为收取，售后不退）；
3.未通过金华市阳光采购服务平台在线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的供应商，其投标将被拒绝；
4.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后次日0点至开标日前一天下午16时止（北京时间，平台系统维护期间除外）。
七、投标保证金：
1.人民币贰万元整；
2.供应商账户汇出（户名和供应商名称一致）；
3.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全额保证金公对公转账汇至“金华市阳光采购服务平台”该项目指定虚拟子账号。未在规定时间前缴纳投标保证金的作弃权处理。
八、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
1.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文件的递交。逾期递交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2.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 11 月 5 日 09:30时。
3.投标文件递交地址：金华市八一南街387号信华大楼 3 楼开标 二 室。
九、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5年 11 月 5 日 09:30时。
2.开标地点：金华市八一南街387号信华大楼 3 楼开标 二 室。
3.投标人可以派授权代表出席开标会议。
十、公告地址：金华市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s://www.jhygcg.com/）、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s://zfcg.czt.zj.gov.cn/)。
十一、特别说明：
1.本项目为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非政府采购项目。
2.已报名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损害自身权益或存在需要澄清、补充、修正等问题时，可通过线下或系统后台-异议（质疑）菜单在线提出异议，在线提出的须同时上传盖章书面材料。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本项目采购监督单位进行投诉。异议函及投诉书可参考平台-资料下载专区的范本。
3.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采购文件或整个项目进行必要的澄清、补正涉及文件更新的，已报名供应商可通过后台-已报名项目-报名详细-采购答疑文件中进行下载。
4.系统使用费：平台系统使用费收取按照《金华市阳光采购服务平台收费标准（试行）》执行（https://www.jhygcg.com/detail?articleId=348）。中标（成交）供应商在系统使用费订单生成后五日内未完成支付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成交）资格。
十二、业务咨询：
采购人名称：金华市金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u3000
联系人：黄宏峰  联系电话：0579-82590023     
代理机构：金华市天盈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报名联系人（发票）：周建仙  联系电话：0579-81338925
往来邮箱（发票及其他书面材料）：2375094587@qq.com
项目联系人（业务咨询、合同）： 李宗宝  联系电话0579-82681716
质疑联系人：夏翰宇    联系电话：0579-82474058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建业东路168号

